
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中區資源回收廠戴奧辛採樣檢測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採樣檢測當日向到廠人士簡報說明採樣作業

方法與程序，並答覆與會人士所提問題及疑

點。 

戴奧辛採樣檢測 30日前，檢送檢測計畫書至

主管機關，將預定檢測日期及內容公開於本

廠網站並通知環保團體及當地居民代表参與

監督。 

現場會勘，由採樣檢測人員，向與會人士說

明採樣設備、方法、程序。 

採樣檢測後六十日內，向主管機關提出檢測

報告書，將檢測結果告知環保團體及當地居

民代表，並公佈於本廠網站。 


